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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 
2 0 2 1 年 聯 合 會 議 記 錄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1 年 1 2 月 2 2 日 (星 期 三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9 時 3 3 分 至 上 午 9 時 5 3 分  
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主 席    
毛 家 俊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 
區 議 員    
區 鎮 濠 議 員  上 午 9 時 4 3 分  會 議 完 畢  
何 偉 霖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譚 爾 培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姚 鈞 豪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 
秘 書    
蘇 家 裕 先 生  
署 理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 
列 席 者  

 
鄧 樂 文 女 士 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4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
 
缺 席 者  

 
林 奕 權 議 員 ,  M H    
劉 勇 威 議 員    
李 耀 斌 議 員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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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大 埔 區 議 會 主 席 致 歡 迎 辭  

 
 主 席 歡 迎 區 議 員 出 席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聯 合 會 議 ， 並 宣 布 以 下 事 項 ：  

 
( i )  李 耀 斌 議 員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，並 已 在 會 議 前 向 秘 書 處 提 交 缺

席 通 知。根 據《 大 埔 區 議 會 常 規 》 ( “ 《 常 規 》 ” )第 5 1 ( 1 )條，委 員

會 只 同 意 委 員 因 為 身 體 不 適、擔 任 陪 審 員、 代 表 區 議 會 出 席 會 議 ／

活 動 、 出 席 立 法 會 會 議 、 出 席 行 政 會 議 、 分 娩 或 侍 產 提 出 的 缺 席 申

請 ， 故 他 的 申 請 不 獲 批 准 。  

( i i )  依 照 大 埔 區 議 會 在 2 0 2 0 年 1 月 7 日 會 議 上 的 決 議 ， 大 埔 區 議 會 轄

下 各 委 員 會 的 正 副 主 席 為 2 年 一 任 ，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
( i i i )  由 於 各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的 任 期 將 至 ， 為 提 前 準 備 來 年 各 委 員 會 會

議 ， 是 次 會 議 將 選 出 2 0 2 2 年 1 月 1 日 起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各 委 員 會

的 正 副 主 席 。  

( i v )  參 考 本 屆 區 議 會 在 20 2 0 年 1 月 1 5 日 選 出 各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的 做 法

後 ， 建 議 由 大 埔 區 議 會 主 席 主 持 今 天 的 會 議， 並 由 署 理 高 級 行 政 主

任 (區 議 會 )擔 任 秘 書，以 選 舉 各 委 員 會 在 2 0 2 2 年 1 月 1 日 起 的 正 副

主 席 。  

 
2 .  區 議 員 同 意 主 席 的 建 議 。  

 
3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表 示 ， 希 望 各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在 選 舉 相 關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的 過 程

中 在 席 ， 建 議 稍 作 等 待 仍 未 到 達 會 議 室 的 委 員 才 開 始 進 行 選 舉 。  

 
4 .  主 席 認 為，即 使 休 會 1 5 分 鐘，出 席 會 議 的 委 員 人 數 可 能 仍 與 現 時 相 若，如

繼 續 等 候 而 不 繼 續 會 議 或 導 致 流 會 。  

 
5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表 示 ， 流 會 並 非 在 席 區 議 員 的 責 任 。  

 
6 .  主 席 宣 布 休 會 1 0 分 鐘 。  

 
7 .  會 議 其 後 恢 復 進 行 。  

 
 

I I .  選 舉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 

 
8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表 示 ， 希 望 等 待 劉 勇 威 議 員 到 場 後 才 開 始 選 舉 。 他 近 日 未 能 聯

絡 劉 勇 威 議 員 ， 故 希 望 秘 書 處 能 成 功 聯 絡 他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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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剛 才 接 獲 劉 勇 威 議 員 的 病 假 通 知 。 會 議 現 時 已 具 足 夠 法

定 人 數 ， 會 議 將 繼 續 進 行 。  

 
1 0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認 為 劉 勇 威 議 員 未 有 履 行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的 職 責 。  

 
1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剛 才 亦 接 獲 林 奕 權 議 員 通 知 ， 林 議 員 因 需 出 席 其 他 會 議

而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1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依 照 大 埔 區 議 會 2 0 2 0 年 1 月 7 日 會 議 上 的 決 議 ， 大 埔 區 議 會

轄 下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選 舉 大 致 根 據 區 議 會 正 副 主 席 的 選 舉 方 式 進 行 ， 即 依 照 秘

書 處 早 前 發 出 的 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所 列 的 表 決 程 序 ， 以 及 《 常

規 》 附 錄 I I 所 載 的 區 議 會 正 副 主 席 選 舉 程 序 進 行 。 區 議 員 如 未 有 加 入 委 員 會 ，

將 不 能 參 與 該 委 員 會 的 正 副 主 席 選 舉 。 秘 書 處 已 於 2 0 2 1 年 1 2 月 7 日 致 函 邀 請

各 區 議 員 提 名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6 個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， 而 提 名 期 已 於 是

次 會 議 前 1 小 時 結 束 。  

 
1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選 舉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的 次 序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(“ 交 運 會 ” )；  

( i i )  醫 療 、 教 育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(“ 醫 教 會 ” )；  

( i i i )  規 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(“ 規 房 會 ” )；  

( i v )  環 保 、 漁 農 、 工 商 、 食 物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(“ 環 漁 會 ” )；  

( v ) 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(“ 地 委 會 ” )； 以 及  

( v i )  行 政 及 財 務 管 理 委 員 會 (“ 財 委 會 ” )。  

 
 
(一 )  選 舉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 

 
 選 舉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主 席  

 
1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交 運

會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何 偉 霖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譚 爾 培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姚 鈞 豪 議 員 及

毛 家 俊 議 員。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交 運 會 主 席，根 據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

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何 偉 霖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 1 日 至

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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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選 舉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
 
1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交 運

會 副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毛 家 俊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區 鎮 濠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劉 勇 威 議 員

及 譚 爾 培 議 員 。 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交 運 會 副 主 席 ， 根 據 《 區 議 會

條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毛 家 俊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

1 日 至 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
 
 
(二 )  選 舉 醫 療 、 教 育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 

 
 選 舉 醫 療 、 教 育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 

 
1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醫 教

會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劉 勇 威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區 鎮 濠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毛 家 俊 議 員 及

譚 爾 培 議 員。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醫 教 會 主 席，根 據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

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劉 勇 威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 1 日 至

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
 
1 7 .  姚 鈞 豪 議 員 詢 問 劉 勇 威 議 員 現 時 不 在 席 ， 提 名 是 否 仍 然 有 效 。  

 
1 8 .  秘 書 表 示 ， 參 考 有 關 選 舉 正 副 主 席 的 相 關 法 律 意 見 ， 被 提 名 人 、 提 名 人 或

附 議 人 等 是 否 在 席 不 會 影 響 該 提 名 的 有 效 性 。  

 
1 9 .  何 偉 霖 議 員 詢 問 是 何 時 的 法 律 意 見 。  

 
2 0 .  秘 書 表 示 ， 是 2 0 2 1 年 的 法 律 意 見 。  

 
2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須 遵 循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規 定 行 事 。  

 
2 2 .  姚 鈞 豪 議 員 詢 問 秘 書 處 收 到 劉 勇 威 議 員 的 提 名 表 格 的 時 間 。  

 
2 3 .  秘 書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於 昨 天 下 午 4 時 30 分 收 到 劉 勇 威 議 員 親 身 到 秘 書 處 確

認 及 提 交 的 提 名 表 格 。 秘 書 處 隨 後 已 按 既 定 程 序 以 電 郵 通 知 所 有 區 議 員 有 關 提

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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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選 舉 醫 療 、 教 育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
 
2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醫 教

會 副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姚 鈞 豪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何 偉 霖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毛 家 俊 議 員

及 譚 爾 培 議 員 。 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醫 教 會 副 主 席 ， 根 據 《 區 議 會

條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姚 鈞 豪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

1 日 至 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
 
 
(三 )  選 舉 規 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 

 
 選 舉 規 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主 席  

 
2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規 房

會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區 鎮 濠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毛 家 俊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劉 勇 威 議 員 及

譚 爾 培 議 員。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規 房 會 主 席，根 據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

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區 鎮 濠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 1 日 至

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
 
 
 選 舉 規 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
 
2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規 房

會 副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譚 爾 培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姚 鈞 豪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何 偉 霖 議 員

及 毛 家 俊 議 員 。 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規 房 會 副 主 席 ， 根 據 《 區 議 會

條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譚 爾 培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

1 日 至 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
 
 
(四 )  選 舉 環 保 、 漁 農 、 工 商 、 食 物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 

 
 選 舉 環 保 、 漁 農 、 工 商 、 食 物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主 席  

 
2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環 漁

會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譚 爾 培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姚 鈞 豪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何 偉 霖 議 員 及

毛 家 俊 議 員。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環 漁 會 主 席，根 據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

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譚 爾 培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 1 日 至

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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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選 舉 環 保 、 漁 農 、 工 商 、 食 物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
 
2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環 漁

會 副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區 鎮 濠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毛 家 俊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劉 勇 威 議 員

及 何 偉 霖 議 員 。 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環 漁 會 副 主 席 ， 根 據 《 區 議 會

條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區 鎮 濠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

1 日 至 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
 
 
(五 )  選 舉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 

 
 選 舉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主 席  

 
2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地 委

會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毛 家 俊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劉 勇 威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區 鎮 濠 議 員 及

譚 爾 培 議 員。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地 委 會 主 席，根 據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

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毛 家 俊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 1 日 至

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
 
 
 選 舉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
 
3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地 委

會 副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區 鎮 濠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劉 勇 威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毛 家 俊 議 員

及 譚 爾 培 議 員 。 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地 委 會 副 主 席 ， 根 據 《 區 議 會

條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區 鎮 濠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

1 日 至 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
 
 
(六 )  選 舉 行 政 及 財 務 管 理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 

 
 選 舉 行 政 及 財 務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席  

 
3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財 委

會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姚 鈞 豪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何 偉 霖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毛 家 俊 議 員 及

譚 爾 培 議 員。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財 委 會 主 席，根 據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

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姚 鈞 豪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 1 日 至

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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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選 舉 行 政 及 財 務 管 理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
 
3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獲 提 名 為 財 委

會 副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為 何 偉 霖 議 員 ， 提 名 人 為 姚 鈞 豪 議 員 ， 附 議 人 為 毛 家 俊 議 員

及 譚 爾 培 議 員 。 由 於 只 有 1 名 候 選 人 獲 提 名 競 選 財 委 會 副 主 席 ， 根 據 《 區 議 會

條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第 5 條，他 宣 布 何 偉 霖 議 員 當 選，任 期 由 2 0 2 2 年 1 月

1 日 至 2 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 為 止 。  

 
 

I I I .  下 次 開 會 日 期  

 
3 3 .  秘 書 宣 布 6 個 委 員 會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如 下 ：  

 
委 員 會  日 期 及 時 間  

交 運 會  2 0 2 2 年 1 月 7 日 (星 期 五 )上 午 9 時 3 0 分  

 
醫 教 會  2 0 2 2 年 1 月 1 0 日 (星 期 一 )上 午 9 時 30 分  

 
環 漁 會  2 0 2 2 年 1 月 1 2 日 (星 期 三 )上 午 9 時 30 分  

 
地 委 會  2 0 2 2 年 1 月 1 4 日 (星 期 五 )上 午 9 時 30 分  

 
規 房 會  2 0 2 2 年 1 月 1 8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9 時 30 分  

 
財 委 會  2 0 2 2 年 1 月 2 0 日 (星 期 四 )上 午 9 時 30 分  

 
3 4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上 午 9 時 5 3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1 年 1 2 月  


